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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
内容

为树立司法行政机关良好形象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助
力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周至县司法局特向社会作出如
下承诺：

一、认真履职尽责。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
认真落实法律服务、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、社区矫正和刑释
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工作职能，扎实开展“八五”普法。为
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，社会稳定提供优质的法
律服务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
二、推进依法行政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转变发展理念，加大法
治政府创建力度，规范执法程序，严格执法行为，提升我县
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

三、坚持政务公开。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
和便民要求，对司法局所承担的事项，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
督。

四、加大督导检查。严格责任追究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
和广大群众的监督，及时核查处理相关投诉，对违纪违规和
违背承诺的给予严肃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。

五、加强作风建设。坚决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度，
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时效观念，服务基层，服务群众，全面
落实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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